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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方工业大学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西山脚下，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文、经、管、法相结合的
多种l生大学，其法学教育始于1985年，是全国第一个理工科高等院校的法学本科专业。
经过两代人的勤奋耕耘，现有四个法学（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点，成为北京市属高校中唯一具有J.M
学位授予权及法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最多的单位，师资队伍、学术地位、教学质量和办学条件居全国理
工科普通高校法学专业的前列。
北方工业大学的法学师资队伍基本上是由23名博士和18名硕士组成；独立完成或承担了3项国家社科基
金研究项目和二十多项北京市、国务院各部门的研究项目，出版学术专著26部，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法
学教育与研究成果。
北方工业大学的法学教育与研究，以经济法学和民商法学为专业特色。
其中，经济法研究所是全国高校中最早研究经济法的两个专门机构之一，并在全国理工科高校中率先
获得经济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经济法专业现为北京市重点学科，有关经济法基础理论、公司法、会
计法、审计法以及金融法的研究，在全国经济法学界具有重要地位；民商法研究所的关于人类遗传基
因的法律保护、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物权法及商法基础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专业特色。
此外，关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研究也逐渐在学术界产生影响。
随着北方工业大学从教学型大学逐渐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其中的法学专业也需要以系统、集中的整
体形象在法学学术界展现，在北京市教委学科建设专项基金的资助下，《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
文丛》便应运而生，这一文丛将为北方工业大学的中、青年法学教师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学术成果的
机会，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国内外法学家学习及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最终为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学
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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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内地、台港澳商事法比较与统一》是国内外第一部对中国两岸四地，商事法进行系统介绍
和比较的学术专著，该书基于对中国两岸四地最新商事立法的考察，对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商事法
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以及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的基本法律规则进行了
介绍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统一中国两岸四地商事法的初步构想。
该书对于中国两岸四地从事跨区域经营活动的企业家、相关执业律师及在校学习的法律系学生都是有
一定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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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1968年7月出生于河北省任丘市，河北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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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法学博士毕业后，一直在北方工业大学任教。
现任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
科研成果：参编民商法教材5部，译著2部（合译），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研究方向：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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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商事法发展概况引言第一节 中国内地商事法律制度第二节 中国台湾地区商事法律制度第
三节 中国澳门地区商事法律制度第四节 中国香港地区商事法律制度本章小结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之
比较与统引言第一节 公司设立制度之比较第二节 公司资本制度之比较第三节 公司组织制度之比较第
四节 公司合并分立制度之比较第五节 公司解散清算制度之比较本章小结第三章 证券法律制度之比较
与统引言第一节 证券法所调整证券的范围第二节 证券发行制度之比较第三节 证券上市制度之比较第
四节 证券交易制度之比较第五节 信息公开制度之比较第六节 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之比较第七节 证券交
易所制度之比较本章小结第四章 票据法律制度之比较与统引言第一节 汇票法律制度之比较第二节 本
票法律制度之比较第三节 支票法律制度之比较本章小结第五章 保险法律制度之比较与统引言第一节 
保险合同一般规定之比较第二节 财产保险合同法律制度之比较第三节 人身保险法律制度之比较第四
节 保险行业法律制度之比较本章小结第六章 海商法律制度之比较与统引言第一节 船舶法律制度之比
较第二节 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之比较第三节 海上旅客运输法律制度之比较第四节 海难救助法律制
度之比较第五节 共同海损法律制度之比较第六节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法律制度之比较第七节 海上保险
法律制度之比较本章小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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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政府与民资、外资合办的事业，应采公司制度，政府除依法行使监督权外，对于公司业
务及财政人事的管理权，应以股东地位行之。
（2）政府所营的事业，除独营者以外，无论单独经营或与民资外资合办，其具有商业性质者，均与
同类民营事业的权利义务，同一待遇。
（3）中外合资事业，其外国人投资数额的比例，应不加固定拘束，公司组织除董事长外，其经理人
选，不限定为本国人。
（4）外人在中国直接投资单独经济的事业，应依照中国法令办理，其特种事业须特许方得经营者，
应先呈准中国政府审核后，特许之。
立法院秉此原则，对1931年施行之公司法，作全盘之修正，于1945年9月29日三读通过，次年4月12日
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
原法经修改后分为：（1）定义；（2）通则；（3）无限公司；（4）两合公司；（5）有限公司；（6
）股份有限公司；（7）股份两合公司；（8）外国公司；（9）公司之登记与认许；（10）附则等章，
全文计361条。
此次公司法修正，吸收了一些英美法的规定，对原法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加以放宽，主要内容有：（1
）仿英美立法例增订“定义”一章，规定各类公司之定义。
此为近代中国立法例的创举。
（2）废止以前所颁的《公司法施行法》、《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公司登记规则》等，将实
体法与程序法纳入公司法典之中，择取公司法规统一的原则，以免投资人翻阅法令的繁难。
（3）将“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改为“有限公司”增订于公司法中，使公司法中的公司种类增为
五种，此一体例一直维持到1980年时公司法修正才予变更。
其立法目的系将既有的公营事业导引登记为有限公司，纳入公司法的规范。
（4）增列外国公司，明定外国公司之认许条件、程序及权利义务，在不损及主权范围内，予以极大
的便利，以利外资的输入。
（5）在投资上一律平等，政府与人民、政府与外人、本国人与外国人间，无差别待遇，政府与法人
不但可为公司之股东，并且可为公司之董事或监察人。
（6）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最低人数由7人减为5人，董事规定至少3人，以便利组织规模较小的股份有
限公司之组织。
（7）增强法律弹性，使大小公司均可自由发展，但提高负责人之责任，将罚责规定分布于各条文之
后，以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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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出版发行之时，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谨以此书作为献给祖国母亲的生日礼物
，祝祖国繁荣富强，早日完成统一大业。
中国的统一真的为期不远了。
大陆与台湾关系正在向好的方向快速发展，2008年6月，两岸两会时隔九年再度握手，新任大陆海协会
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第一
次陈江会谈于2008年6月1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双方就周末包机、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项事
宜正式签署协议；第二次会谈于2008年11月4日在台北正式开始，双方代表在会上正式签署文本，就海
运、航运、通邮以及食品安全四大议题达成协议。
两岸正式通航、通邮、通商，已确定进入“大三通”时代；第三次会谈于2009年4月26日在南京开始，
双方就两岸空中定期航班、金融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达成协议，并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事
宜充分交换意见，达成共识。
另外，香港回归祖国已过十年，澳门回归祖国也已近十年，大陆与港、澳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成果显著，经济繁荣，政治安定，香港、澳门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已成定局。
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让我们大陆同胞与台、港、澳同胞一起，为祖国的早日统一，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
然而，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台湾的回归还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不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我们应该相信台湾大多数人的正确选择。
那么，“两岸四地”商事法的统一是否非要等到台湾回归以后再来运作呢？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因为台湾回归并不是两岸商事法统一的必要前提，商事规则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回归之前实现商
事法的统一完全是可行的，商事法的统一可以促进两岸经济的发展，两岸经济联系的密切又可以促进
政治上的统一。
以商事法的统一来促进祖国统一，这也正是笔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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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通过示范法科学地统一不同法域的市场交易规则，建立适应“一国两制”新的市场交易秩序，使不同
法域的商人在市场交易中具有更多的可预见性、安全感，减少和避免市场交易的法律纠纷，让CEPA
和ECFA置于稳定的法律秩序中，促进相互之间的市场交易更加紧密，推进不同法域的经济繁荣，从
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徐学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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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内地、台港澳商事法比较与统一》：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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